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文件
半发人教字〔2008〕4号

关于印发《半导体所博士后科研基金
管理条例》的通知
所属各有关部门：
 现将《半导体所博士后科研管理基金管理条例》印发各所属各有关部门，请遵照执行。
二〇〇八年二月二十六日
半导体所博士后科研基金管理条例
 一、总则

    设立半导体所博士后科研基金的目的是支持有突出科研才能的博士后研究人员开展科研工作, 在研究工作中做出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成长为高水平的专业人才。

 二、资金来源

    主要来自于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的支持。

 三、资助等级和比例
    分一等奖、二等奖：

        一等奖：人民币30000元

        二等奖：人民币15000元

    每年获得基金的人员不超过该年在站人数的20％。

  四、申请和评审

    基金的评审与中期考核密切结合，考核的优秀者将自动获得博士后基金。我所的博士后在站期间只能享受一次基金的资助。

    基金会聘请评审委员5－7人，每年评审一次。

  五、发放和管理

    在获得基金后，研究所将该基金直接转入合作导师的科研账号。本基金只能作为科研经费的补充，参加学术会议、购置图书资料等，不能用作个人生活费用，购置物资的产权归半导体所。博士后在站期间有使用权，博士后留所可继续使用。博士后站可对使用情况进行检查和监督，一旦发现违规使用，立即收回资助金额。

   六、绩效考核与跟踪管理

    资助金获得者有义务将资助金使用情况、取得哪些研究成果等向博士后站提交书面报告。此报告与博士后出站报告同时递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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